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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呈现发案率高、破案率低的特征，虽经过多次集中打击，但仍有禁不止。

近期，江苏“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孙海洋事件等的频频曝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引发了社会民众

的热议，更是成为了2022年“两会”的热点话题之一，全国政协代表刘红宇更是提出“拐卖妇女儿童买

拐同罪”的建议。关于拐卖妇女、儿童罪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相关文献在《刑法修正案(九)》
出台之后都有所增加，相比之下，“买拐同罪”的相关文献则少之又少。而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以近

期热点案件为切入点，引出并探讨案件所涉及的理论问题，进而对“买拐同罪”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
分析，最后针对其所存在的实现障碍予以梳理，从而给出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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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hina, the crime of abducting and trafficking in women and children is characterized by a high 
incidence rate and a low detection rate. Although it has been intensively cracked down for many 
times, it is still happened. Recently, incidents such as the incident of “Girls with Eight Children in 
Fengxian County” and the incident of Sun Haiyang have been frequently exposed. The crime of 
trafficking in women and children has aroused heated discussions among the public, and has be-
come one of the hot topics of this year’s “Two Sessions”.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Representative Liu Hongyu even put forward the s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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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tion of “trafficking women and children to buy the same crime”.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the 
crime of trafficking in women and children and the crime of purchasing abducted women and 
children has increased since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Criminal Law Amendment (IX)”. In contrast, 
there are few relevant literatures on “the same crime of buying and abducting”.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take recent hot cas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elicit and discuss the theoretical is-
sues designed by the case, and then to analyse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buying the crime of 
kidnapping”, and finally sort out the existing obstacles to its realization, and then give corres-
ponding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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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拐卖人口犯罪作为一种最为原始的罪行，已然成为一种全球现象。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几乎遍布全球

各地，近年来，东南亚国家的人口贩运问题日渐严重，中国则兼具来源地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的特征。

中国作为目的地国主要来源周边邻国，包括越南、缅甸、老挝等，其中越南妇女被贩运至中国的现象最

为严重[1]。1991 年至今，我国已经组织开展了 5 次大规模的“打拐”专项行动，虽然我国打击拐卖妇女、

儿童犯罪已初步取得成效，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发案数呈总体下降趋势，但是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仍旧有其生长的温床。我国部分地区此类犯罪仍比较突出，且犯罪形式和手段也有新的特征：犯罪团伙

化趋势明显、分工明确、手段多样、专业化等[2]。 
阅读相关文献可以发现，目前我国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研究相对较少，但也有部分学者予以分

析，例如，学者曹仁姐在《论拐卖人口罪的恢复》一文中对我国当前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相关罪名进行

分析，在参考域外对拐卖人口犯罪法律规制的经验基础上，提出我国恢复拐卖人口罪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并且提出重构拐卖人口罪以及相关法律条款法定刑及附加刑的修改建议等等[3]。此外相关研究的时间大

多集中在《刑法修正案(九)》颁布后，离现今较久远，而由于“买拐同罪”这一观点是近些年提出的，因

而鲜有学者对此予以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因此，本文将对“买拐同罪”从法律角度进行学理上的研究分析，深入探究其实现的必要性、可行

性以及所面临的困境，以期对之进行准确的理解把握。 

2. 问题的提出与厘清 

2.1. 问题的提出 

不论是 2022 年年初的“江苏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1，还是电影《亲爱的》原型的“孙海洋事件”
2，这两个案件一经爆出，便引起了法学界、法律界乃至社会民众的广泛关注与激烈讨论。第一个案例属

Open Access

 

 

1《江苏徐州公布“丰县生育八孩女子”调查进展：杨某侠身份已经公安部门调查认定》，载央视网， 
https://content-static.cctvnews.cctv.com/snow-book/index.html?t=1644245456417&toc_style_id=feeds_default&share_to=wechat&track_id
=ABDF6A76-D278-4831-8DFF-152BF551A2D6_666780242176&item_id=16267409610126358156，访问日期：2022 年 3 月 6 日。 
2《〈亲爱的〉原型孙海洋儿子：不会留到亲生父母身边，心里愧疚！》，载正观新闻，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8372571338521463&wfr=baike，访问日期：2022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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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拐卖妇女类型的犯罪，第二个案例属于拐卖儿童类型的犯罪。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相关规定 3可得，

拐卖妇女、儿童罪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量刑幅度存在明显的差别，前者的最高刑可判处死刑，

而反观后者的最高刑，仅为三年有期徒刑。两个案件背后最主要的理论争议莫过于：拐卖妇女、儿童罪

与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是否应当同罪？ 
对于上述问题，个人认为，拐卖妇女、儿童罪与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应当同罪，原因在于，现

实生活中拐卖妇女、儿童的上升趋势反映出实现“买拐同罪”的必要性，以及符合我国目前的国情的可

行性，因此，“买卖同罪”的实现刻不容缓。 

2.2. “买拐同罪”的法理分析 

法学界对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是否应当提高法定刑所引发的争论，基本上形成“提高派”

和“维持派”两种观点。而争议的焦点在于：现行刑法关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规定是否出现

了无法弥补的漏洞，有修订之必要[4]。 
根据我国《刑法》第 240 条和第 241 条的规定 4，我国现行刑法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并未实现“买

拐同罪”，对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刑罚幅度涵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最高可达到死刑，

而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虽一律作出犯罪评价，但其量刑区间仅局限于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

制。许多学者认为刑罚已对第 240 条当中的八种特殊情形作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是死刑

的评价，故认为刑罚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量刑已然足够。然而，由于法条列举的局限性，不能完

全列举实际中所有的严重后果的情形，在司法实践当中则导致对于严重后果的认定并没有直接的法律依

据的局面发生。在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加重处罚的情节中仅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对家属造成重伤或

死亡的情况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而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造成被害人家庭支离破碎、家破人亡的后果，

却并无明文规定，是否属于法条中所规定的严重后果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这便给予了法官相当大的自

由裁量权对犯罪行为进行定罪量刑，而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法官常常不会对造成家庭损害严重的

拐卖儿童犯罪行为人进行重罚，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较轻的刑罚。显然，目前我国对拐卖儿童犯罪在量

性原则的具体适用中，并没有能充分全面的认识到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对被害人家庭权益的损害[5]。此

外，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作为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对合犯，其在刑法处罚上力度上远远轻于拐卖妇

女、儿童罪，这明显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不相匹配的，并没有对于被害人人身、精神

伤害，对于被害人家庭的完整性，以及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性进行全面评价，不能达到罪责刑相适应的

均衡状态，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精神。 
因此，个人对于我国现行《刑法》关于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规定秉持赞成“提高派”这一观

点的态度，认为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应提高法定刑，努力实现“买拐同罪”，故下文将对从“买拐

同罪”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一步予以说明。 

3. “买拐同罪”的实践探索 

3.1. “买拐同罪”的必要性 

近些年来，虽然国家加大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类型犯罪的打击力度，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发案数

 

 

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40 条：“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一) 拐卖妇女、儿童集团的

首要分子；(二) 拐卖妇女、儿童三人以上的；(三) 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的；(四) 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

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五) 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妇女、儿童的；(六) 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

的；(七) 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八) 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的。拐卖妇女、儿童

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40 条第 1
款：“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4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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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总体下降趋势，但是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仍屡禁不止[3]，尤其是近期相关类案的曝出，更是让国家、

社会和公民都对此更为关注。 
由于妇女和儿童在社会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较低，往往容易成为犯罪分子

的主要目标，故此类犯罪具有极强的社会危害性，对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产生会很大的影响。此外，

由于全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尤其是西部偏远地区和贫困山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6]，再加上男

女比例存在失衡问题，受传宗接代传统观念的影响，加大了这些地区对于妇女、儿童的需求，让犯罪分

子有机可趁、有利可图，进而实施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来牟取私利。 
基于收买妇女、儿童的市场需求，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现象猖獗。为有效打击买方市场，2015 年《刑

法修正案(九)》对 241 条第 6 款进行了修改，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

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拐卖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情形由“可以不追究刑事

责任”一律修改为“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删除“免除处罚”的规定，对实施收买被拐卖的

妇女、儿童犯罪行为一律做出犯罪评价，从而使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中买方入刑成为现实[3]。虽然在一

定程度上打击了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但根据我国现行《刑法》关于拐卖妇女、儿童罪与

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两者在量刑上存在明显差异，造成“买卖不同罪”的

现象发生，纵使国家严厉打击与治理此类犯罪，但始终无法达到根除的效果。 
因此，基于上述因素的考量，“买拐同罪”的实施是必然的。 

3.2. “买拐同罪”的可行性 

近期拐卖妇女类案的接连曝出，成为了 2022 年“两会”的热点话题，全国政协委员刘红宇更是提出

了拐卖妇女儿童“买拐同罪”的建议，5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2022 年 3 月 2 日，公安部发布了《“向

人民报告保平安惠民生”坚决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

罪专项行动》的文章，决定自 3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6 
此外，针对拐卖人口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各国纷纷出台法律制度。例如，意大利的刑法规定了拐

卖人口罪，如果拐卖对象是未成年人的，或者旨在利用卖淫活动，或者以使被害人接受器官提取为目的

的，加重处罚。瑞士的刑法规定了诱拐罪、绑架人质罪、拐卖人口罪和夺走未成年人罪，对给予他人淫

乱行为提供帮助行为的及利用教育机构拐卖人口行为的处以一定的刑罚和罚金。而英国、加拿大、德国、

日本、韩国、印度、巴西、希腊、保加利亚、墨西哥等国的刑法都突出地规定了拐卖人口犯罪。日本、

德国的立法一般将拐卖人口犯罪的法定最高刑规定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的最高档。泰国、印度、韩

国这些国家的刑法则将收买、接受被诱拐、贩卖人规定为犯罪。在泰国和印度，收买人口罪最高刑期为

12 年和 10 年[7]。在西班牙，犯诱拐妇女罪者，未能提供被诱拐者之下落地点，或对于被诱拐者是否死

亡或其下落不明等无法提出满意之解释者，应处以长期监禁[8]。 
总而言之，在世界范围内，众多国家和地区都将以剥削为目的的买卖人口认定为贩运人口罪，买方

与卖方的刑罚并无明显区别[4]。上述域外的相关法律规定及各国的相关制度对于我国实现“买拐同罪”

能够提供一定的借鉴，且实现“买拐同罪”符合我国目前国情的实际情况，对于推进打击拐卖妇女儿童

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4. “买拐同罪”的实现路径 

4.1. 实现“买拐同罪”的障碍 

基于“常识、常情、常理”的判断，刑法第 241 条所针对的行为对象是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在司

 

 

5《建议拐卖妇女儿童买拐同罪》，载中国新闻周刊，https://weibo.com/1642512402/Litt9xwpn?type=comment，访问日期：2022 年 3 月 7 日。 
6《“向人民报告保平安惠民生”坚决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载

公安部，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6156006241009669&wfr=spider&for=pc，访问日期：2022 年 3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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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认定中，是没有争议的。但由于近些年父母出卖亲生子女的现象不断发生的客观现实，最高人民法院

联合相关部门，将此种情形中，一部分出卖者的行为判定为拐卖儿童罪，因规定过于模糊，在司法个案

中判决千差万别，司法人员对该类案件中收买者的行为认定莫衷一是，即此种情形下收买的儿童能否被

认定为被拐卖的儿童，从而判定收买者触犯刑法规定，也是目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困境[9]。在司法实践

存在认定困难的情况下，“买拐同罪”的实现存在一定的难度。 
国家制定拐卖相关的法律规定，目的在于有效预防、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期望在解救被拐

妇女儿童之前或之时，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减小对他们所造成的身体和心理危害，让被拐妇女儿童能

尽快回归原生家庭，减少伤害。倘若实现“买拐同罪”，那么针对收买方的惩罚力度大大增加，可能也

会导致解救被拐妇女儿童的难度加大。 
除此之外，我国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尤其是在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偏远地区

和农村地区更是如此。人们对生育男丁的普遍追求导致这些地区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男性人口远远超

过女性人口的数量。同时，大部分女性人口的外流，更是使这些地区女性人口减少。即使有些女子留在

本地，其提出的结婚条件也甚为苛刻，一般家庭难以满足。在这些地区由于经济落后、身患残疾、相貌

不好以及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通过正常渠道娶妻显得十分困难，再加上法律意识的淡薄，在这些人眼

中拐卖妇女的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并无不妥甚至是对他们的帮助。在我国的农村群众中大多没有法制观

念，有些地方买卖婚姻在当地人的思想观念中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况且从人贩子手里买的媳妇还会比在

本地娶的媳妇更便宜[10]。基于这种思想，人贩子成了他们人生的“福音”和婚姻的“红娘”，这样直接

导致他们不仅不能认识到拐卖妇女、儿童带来的重大危害，而且自己也因“买老婆”行为而触犯了刑法

[11]。实施“买拐同罪”，显然与我国传统观念背道而驰，因而这也成为实现“买拐同罪”的障碍之一。 

4.2. “买拐同罪”的实践路径建议 

综上所述，个人认为，要实现“买拐同罪”，可以从立法和司法这两个层面入手： 
在立法层面，需要在后续的刑法修正案中适当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法定刑，努力做到与拐卖妇

女儿童罪的量刑相当，轻罪与重罪的判断应做到形式和实质上的统一。经过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

相比较，以及同对向犯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比较之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应当增设相应的量刑

档次，而非仅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具体而言，可以依据收买者的犯罪性质恶劣程

度、当时的动机好坏以及是否存在虐待毒打等行为来对此综合评判量刑档次，使得刑法既能酌情处理又

不放任真正的犯罪者[12]，真正做到主客观相统一，努力实现依法严厉打击惩治犯罪分子，减少拐卖妇女

儿童犯罪数量的目标。 
在司法层面，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出台与修正案相适应的相关的司法解释，同时废除不合理的司法解

释规定，明确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范围，落实法定监禁刑，虽然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

在立法设置上属于轻罪范畴，但对其适用在遵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础上，也应注意严以济宽、法以

济情，综合考量犯罪者是否具有造成社会影响恶劣等酌定从严处罚的情形，对确有必要者，也应当在刑

罚裁量时予以充分考虑，做到当严则严。具体而言，当行为人具有严重情节时，例如，对被收买的妇女、

儿童实施殴打等暴力行为，多次实施收买行为等等，司法审判人员都应当慎重适用非监禁刑，综合衡量

案件事实，落实已有的法定监禁刑[9]，让收买者得到应有的惩罚，真正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5. 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在落实“买拐同罪”方面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难度，不论是在司法实践当中，

还是基于现实因素的考量，亦或是与我国传统观念背道而驰，都能够体现出实现“买拐同罪”具有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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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障碍，这也亦或是自《刑法修正案(九)》将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中删除“免除处罚”的规定，将收

买被拐卖妇女儿童入刑后，没有再提高其法定刑的原因。对比域外法律规定，有一些值得借鉴之处，但

还需要从我国国情出发，结合实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完善我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规定，

努力实现“买卖同罪”，解决目前存在的一系列难题，让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早日回归原生家庭，保护他

们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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